台山鑫昊150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配套升压站及输电线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bookmark: _GoBack]台山市鑫昊新能源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2日以召开了台山鑫昊150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配套升压站及输电线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项目建设单位、验收调查单位、验收检测单位等单位的代表以及邀请的专家，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会议听取了建设管理单位对工程环境保护执行情况和调查单位对环保设施建设、生态恢复、环境质量等方面调查情况的汇报，调查单位介绍了竣工验收调查报告表，验收组审阅并核实了有关资料，根据专家组技术审查意见，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基本情况
本次验收的工程建设内容：一座 220kV 升压站（鑫昊站），永久占地面积 6536.4 m2； 一条 220 kV 输电线路，单回路，采用高架形式，长 1.83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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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3 年 7 月，建设单位委托江门市佰博环保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台山鑫昊150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配套升压站及输电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2023 年 10 月 31 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台山分局对本工程环评报告表进行审批，批复文号为：江台环审﹝2023﹞85号。
2023 年 12 月，本工程开工建设；2024 年 6 月，项目竣工，并于 2024年 7 月开展自主验收工作。
（二）投资情况
工程实际总投资为 20430 万元，环保投资 1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0.49%。
二、工程变更情况
经审阅验收调查报告表与现场核实，本项目升压站在环评阶段拟建场址处进行建设，升压站的电压等级、变压器数量、主变容量、主变布臵方式等较环评阶段相比较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因此，本项目工程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阶段基本一致，无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执行情况
江门市泰邦环保有限公司受台山市鑫昊新能源有限公司委托，依据有关规定和技术要求，核实了项目环评报告及其批复文件提出的有关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对工程生态环境影响和各类污染影响进行了监测与调查，编制完成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
四、验收结果
（1） 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工程建设落实了必要的生态恢复和水土保持措施，现场调查未发现有明显的水土流失现象，工程建设未对周边区域生态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2） 电磁环境影响调查
220kV 升压站厂界四周及衰减断面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能够满足 4kV/m、100μT 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3） 声环境影响调查
220kV 升压站厂界及附近敏感点昼、夜间噪声监测结果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 类”标准要求。
（4） 水环境影响调查
项目无废水排放。
（5） 固体废物影响调查
蓄电池放置于蓄电池室内，在事故时用作变电站用电的备用电源，一般不使用。在使用寿命到期更换前及时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站内不暂存。
变压器内存有变压器油，用于变压器的绝缘、降温，在事故状态可能发生泄漏。主变压器下方设有卵石层、集油坑，用以收集废变压器油，经地下排油管进入事故油池暂存。事故处理完毕后，及时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6） 环境风险调查
本工程运行过程中可能引发环境风险的因素主要为变压器油外泄。站内设有 26m3 事故油池一座，可确保变压器事故状态下， 废变压器油不外泄；升压站运营期产生的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理单位进行处臵。建设单位制定了严格的检修操作规程和环境风险防范应急措施，满足风险防范要求。
本工程自运行以来，未发生过环境风险事故。

五、验收结论
本工程在建设过程中，采取了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和生态保护措施；根据调查结果，项目环保设施均能够正常运行；由监测结果可知，各项环境影响因子也均能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该项目符合《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验收组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2024年 10月 10 日
附：台山鑫昊150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配套升压站及输电线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成员名单
	序号
	类别
	单位名称
	签名
	职务/职称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码

	1
	建设单位
	台山市鑫昊新能源有限公司
	
	
	
	

	2
	建设单位
	台山市鑫昊新能源有限公司
	
	
	
	

	3
	建设单位
	台山市鑫昊新能源有限公司
	
	
	
	

	4
	监测单位
	广东乾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5
	验收调查报告编制单位
	江门市泰邦环保有限公司
	
	
	
	

	6
	专家
	广东省江门生态环境监测站
	
	
	
	

	7
	专家
	江门市长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8
	专家
	五邑大学
	
	
	
	

	9
	
	
	
	
	
	

	10
	
	
	
	
	
	

	11
	
	
	
	
	
	



